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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醴农（农药）罚〔2024〕24号

	醴陵市**农资经营部经营假农药案
	醴陵市**农资经营部
	91430281**4M0ULJ58
	潘**
	2024年12月3日，我单位收到平江县农业农村局线索移送函（平农（农药）移函〔2024〕3号），函告：醴陵市**农资经营部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2430281**4LBE1918,经营者:潘**)涉嫌经营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生产的农药(具体见出库单)的违法线索，经调查核实，依法不属我局管辖。同日，执法人员在醴陵市**农资经营部门店发现33包“水花生净”农药产品，生产日期为2024年05月08日，登记证号为PD20101830，农药品种为30%氯氟吡甲WP，经中国农药查询手机APP 查询，登记证号为PD20101830登记的农药品种为 2甲4氯钠。当事人涉嫌经营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生产的农药。            
依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“禁用的农药，未依法取得农药登记证而生产、进口的农药，以及未附具标签的农药，按照假农药处理”的规定，依法认定当事人经营的33包“水花生净”农药产品为假质农药，当事人的行为涉嫌经营假农药，建议立案查处。
	依据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：“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、设备等，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，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，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(二)经营假农药”之规定和参照《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（农药）》“序号：11；违法情节：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；裁量标准：责令停止经营，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、设备等，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”。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该批次“水花生净”农药产品，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1.没收违法经营的“水花生净”农药产品（生产日期:2024年05月08日）33包；
2.没收567元；
3.罚款5100元整；
罚没款合计5667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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